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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科发农〔2025〕67号 

   

刘春明委员： 

 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大力发展我省激光农业的

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 一 、关于对“建议 1:设立科技专项，加强政策引导”的答复 

  一是立足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实际需要，优选与激光农业相关的指南建议上

报至国家基金委，最终有 1项指南建议通过四方论证，纳入《2025 年度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》,现已由国 家基金委统一发布；二是将激光农业技术及

相关装备研发纳入 2025 年度省科技发展计划重点研发项目支持范围，集聚相关

优势资源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，立项支持吉林农业大学承担“激光补光灯

水稻育苗机理研究”“香菇生长激光调控关键技术研究”项目，吉林大学承担

“基于激光光谱技术的人参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系统研制”“激光除草实施

方法及苗、草、土壤对激光的响应研究”项目。 

  二 、关于对“建议 2:支持平台建设，集聚资源，协同攻关” 的答复 

  一是省财政统筹安排科技专项资金，统筹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省实验

室、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和省级重点科研平台建设发展，设立院士工作站成果

转化项目，支持院士成果快速转化落地。二是省科技厅将激光农业作为三江实

验室智慧农业领域中的重要专题，搭建平台并开展相关研究；批准建设了吉林

省光农业重点实验室，实验室依托吉林农业大学，围绕光农业开展基础研究和

应用基础研究。 

  三 、关于对“建议 3:加强学科建设及高端人才引育”的答复 

   省财政安排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，高校可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自主使用，

统筹用于开展各项教科研活动及学科建设等。 



  四 、关于对“建议 4:加强示范引领，加大推广力度”的答复 

  一是省农业农村厅积极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、吉林农业大学等单位沟

通对接，了解激光农业研究进展及应用成效，聚焦蔬菜补光节能、花卉提色延

期、大豆激光育种、水稻育秧壮苗等方向，向吉林大学、省农科院、恒通农业

公司等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推介扩大技术应用场景和面积，为粮食增产和农业
增效提供科技支撑。二是按照现行财政支持政策，关于激光农业经营主体补贴

奖励主要通过贷款贴息、担保费补助等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，进一步缓

解其融资压力、降低生产成本。对运用激光农业的经营主体符合条件的政策性

担保贷款(10 万-300 万元),可按政策要求的 1%比例享受贴息支持。其他支持事

项，需省农业农村厅深度分析研判激光农业的适用推广情况，研究制定具体支

持政策后，再行研究确定财政补贴政策。 

  下一步，省科技厅将整合全面资源禀赋，助力“光农业”发展。在激光农

业技术研发方面。支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、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

激光农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原理，以及激光促进作物增产提质关键技术研究，揭

示“光+农业”的深层作用机制，赋能我省未来农业发展。在创新载体建设方

面。一是支持中科院长春光机所、吉林农业大学等单位在长春国家农高区申请

设立院士工作站，并提供政策辅导服务，在院士工作站研究领域内，择优支持

具有较好市场前景、经济效益、发展支撑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就地转化。二是

通过征集并推荐“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”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国家重点专

项项目，择优支持农业领域的省科技发展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，争取更多部
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基地获得国家支持等方式，围绕激光农业，鼓励农业高科

技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及平台建设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向国际化发展。在人

才队伍建设方面。支持省内高校院所将激光农业基础原理研究、激光农业设备

研发作为重点方向，组建激光农业科研团队，申报人才(团队)项目，做好我省

光农业发展的人才储备。此外，省农业农村厅将支持长春国家农高区建设激光

农业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(创新中心)和“立体植物工厂”。依托玉米、水稻、

人参、食药用菌、果蔬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，建设“激光+农业”示范

基地，示范应用配套技术、设备和生产模式。 

 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激光农业产业发展的关注与支持。 

  

  

 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

  2025 年 5 月 30 日   

  


